附件

广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考核结果自评表（      年）

编报单位：（公章）
	序号
	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项目
	得分值
	是否通过最低分数线(是/否)
	备注

	
	
	
	
	单项得分值
	总得分值
	
	

	1
	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指标
	A1
	化学需氧量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A2
	二氧化硫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2
	重点减排工程项目指标
	B1
	污水处理工程
	　
	　
	　
	　

	
	
	B2
	关停小火电项目
	　
	
	
	

	
	
	B3
	其它类（包括：企业治理、电厂脱硫、结构减排等项目）
	　
	
	
	

	3
	“三大体系”建设与运行指标
	C1
	减排考核体系
	
	
	　
	　

	
	
	C2
	环境监测体系
	
	
	
	

	
	
	C3
	环境指标体系
	
	
	
	

	4
	重点污染源及减排项目监督管理指标
	D1
	日常环境监察
	
	
	
	

	
	
	D2
	减排台帐建立
	
	
	
	

	
	
	D3
	核查、督查迎检
	
	
	
	

	总             分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审核人”、“填表人”分别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填写签名,并加盖编报单位(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公章；市直有关单位的“审核人”由单位主要领导填写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广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考核指标之一：
年度主要污染物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附表1

	
	编报单位：（公章）
	
	
	
	
	
	
	
	

	代码
	考核项目
	考核年度
	分值
	得分值
	是否通过
最低分数线(是/否)

	
	
	省核定的指标新增削减量（万吨）
	市当年下达的新增削减量计划任务量
(万吨）
	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单项
分值
	总
分值
	单项
得分值
	总
得分值
	

	A1
	化学需氧量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15
	30
	　
	　
	　

	A2
	二氧化硫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
	　
	　

　
	　
	15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省核定的指标新增削减量”以每年省环境保护局的核定结果为准；“市当年下达新增削减量计划任务量”以每年市环境保护局联合有关部门下达各责任单位的年度主要污染物削减任务的文件为准。
2、化学需氧量年度新增削减计划完成率（%）＝核定的化学需氧量新增削减量/年度新增化学需氧量削减量计划任务量×100%

3、二氧化硫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核定的二氧化硫新增削减量/年度二氧化硫新增削减量计划任务量×100%

4、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指标分为化学需氧量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二氧化硫年度新增削减量计划完成率两项，各15分，共计30分；按满分60%以上为通过考核为原则，最低分数线为18分,总得分值未达18分的，视为未通过该项指标考核。
5、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审核人”、“填表人”分别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填写签名,并加盖编报单位(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公章；各有关单位的“审核人”由单位主要领导填写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广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考核指标之二：
重点减排工程项目指标
	附表2

	
	编报单位：（公章）
	
	
	
	
	
	
	

	代码
	考核项目
	项目名称
	分值(分)
	扣分值（分）
	得分值(分)
	是否通过
最低分数线（是/否）

	
	
	
	单位分值
（分）
	总分值
（分）
	单项扣分值（分）
	总扣分值
（分）
	单项得分值（分）
	总得分值（分）
	

	B1
	污水处理工程
	
	　
	30
	　
	　
	　
	　
	　

	
	
	
	　
	
	　
	
	　
	
	

	
	
	
	　
	
	　
	
	　
	
	

	B2
	关停小火电项目
	
	　
	
	　
	
	　
	
	

	
	
	
	　
	
	　
	
	　
	
	

	
	
	
	　
	
	　
	
	　
	
	

	B3
	其它类（包括：企业治理、电厂脱硫、结构减排等项目）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考核项目内容以每年市环境保护局联合有关部门下达各责任单位的年度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任务的文件为准。
2、实行扣分制，扣完为止。每项未完成的扣X分，扣完30分为止；其中，X＝30/n分（n为市下达的减排工程项目数），如X﹤1，则按1分计； 总扣分值为各单项扣分值加和数，总得分值＝总分值-总扣分值。
3、按满分60%以上为通过考核为原则，总分值为30分,总得分值未达18分的，则视为未通过最低分数线，即未通过该项指标考核。
4、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审核人”、“填表人”分别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写签名,并加盖编报单位(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公章；各有关单位的“审核人”由单位主要领导填写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广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考核指标之三：
减排“三大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
	
	
	附表3

	
	编报单位：（公章）
	
	
	
	
	
	

	代码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数值
	扣分值
	总得分值
	是否通过
最低分数线(是/否)

	
	
	
	单项
	总分值
	单项扣分值
	总扣分值
	
	

	C1
	减排考核体系
	1.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未落实到本地区重点污染源的，每家扣1分
	6
	20
	　
	　
	　
	　

	
	
	2. 未按《关于印发广州市环保系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报告制度的通知》（穗环〔2008〕145号）要求上报总量减排计划及计划完成情况的，每项次扣1分
	
	
	　
	
	
	

	
	
	3. 在省公布各地区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前，擅自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扣6分
	
	
	　
	
	
	

	C2
	环境监测体系
	1. 辖区内国控重点污染源未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每家扣1分
	7
	
	　
	
	
	

	
	
	2. 辖区内国控重点污染源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但未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的，每家扣1分
	
	
	　
	
	
	

	
	
	3. 辖区内国控重点污染源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但未验收的，每家扣1分
	
	
	　
	
	
	

	
	
	4. 辖区内国控重点污染源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但未按规定进行比对监测的，每家扣1分
	
	
	　
	
	
	

	
	
	5. 在线监测设施运行不正常未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运行不符合我市总量减排监测有关要求的，每家企业扣1分
	
	
	　
	
	
	

	
	
	6. 不符合省总量减排监测要求的，每家次扣2分
	
	
	　
	
	
	

	
	
	7. 未及时上报监督性监测数据的，每家次扣2分
	
	
	
	
	
	

	
	
	8.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质量问题严重的，扣3分
	
	
	　　
	
	
	

	C3
	环境统计体系
	1、未及时上报总量减排调度信息或环境统计报表的，每次扣1分
	7
	
	　
	
	
	

	
	
	2、虚报、瞒报企业或排污量，或企业有关数据失实的，每家扣0.5分
	
	
	　
	
	
	

	
	
	3、减排统计数据错漏严重的，每家扣0.5分
	
	
	　
	
	
	

	
	
	4、缺报重点污染源、污水处理厂、火力发电厂，每家扣1分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该项指标计算为扣分制，满足扣分条件的按相应要求进行分值扣减，不满足扣分条件的“单项扣分处”填“0”。“总扣分值”为各单项扣分值加和数，总得分值＝总分值-总扣分值。
2、按满分60%以上为通过考核为原则，最低分数线为12分,总得分值未达12分的，则视为未通过最低分数线，即未通过该项指标考核。
3、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审核人”、“填表人”分别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写签名,并加盖编报单位(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公章。
	广州市“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年度考核指标之四：
重点污染源及减排项目监督管理情况
	
	
	附表4

	
	编报单位：（公章）
	
	
	
	
	
	

	代码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数值
	扣分值
	总得分值
	是否通过
最低分数线(是/否)

	
	
	
	单项
	总分值
	单项扣分值
	总扣分值
	
	

	D1
	环境监察
	1. 未按要求开展每月现场监察记录的，每家次扣2分
	
	20
	
	
	
	

	
	
	2. 现场监察记录未如实、详细记录企业有关情况的，每家次扣2分
	7
	
	
	
	
	

	
	
	3. 未按要求开展监督性监测的，每家次扣2分
	
	
	
	
	
	

	
	
	4. 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和减排项目主要污染物超标排放的，每家次扣3分
	
	
	
	
	
	

	D2
	减排台帐建立
	1. 未及时上报减排项目台帐资料，每家次扣2分
	7
	
	
	
	
	

	
	
	2. 台账资料收集、整理不符合有关文件要求的，每家次扣2分
	
	
	
	
	
	

	D3
	核查和督查迎检
	在国家和省核查或日常督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导致减排项目削减量核定结果受到影响的，每家次扣2分
	6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该项指标计算为扣分制，满足扣分条件的按相应要求进行分值扣减，不满足扣分条件的“单项扣分处”填“0”。“总扣分值”为各单项扣分值加和数，总得分值＝总分值-总扣分值。
2、按满分60%以上为通过考核为原则，最低分数线为12分,总得分值未达12分的，则视为未通过最低分数线，即未通过该项指标考核。
3、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审核人”、“填表人”分别由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各区、县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写签名,并加盖编报单位(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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